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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教招〔2026〕6 号

关于做好 2026 年佛山市南海区高中阶段
学校招收职教本科培养实验班

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教育发展中心，各区属中职学校，各初中学校：

为贯彻落实“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

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精神，深化高中阶段教育综合改革，探索中

职学生升读职教本科的办学路径，经研究，同意区直属 5 所中等

职业学校继续面向区内初中招收“职教本科培养实验班”学生，

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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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办学

性质
专业 招生计划 备注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公办

数控技术应用 25

计算机应用 25

物流服务与管理 25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25

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公办
服装设计与工艺 25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25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公办

计算机平面设计 25 松岗校区

艺术设计与制作 25 官窑校区

汽车运用与维修 25 官窑校区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公办
护理 25 不招色盲、色

弱考生。药剂 25

南海区职业高级中学 公办

中餐烹饪 25

动漫与游戏制作 25

电子商务 25

招生计划合计 350

二、招生对象

（一）具有南海区户籍或学籍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二）具有健康体魄（部分专业有身体条件要求，详见备注），

有志于参加广东省职教高考，并符合专业考证基本要求和职教高

考报名条件的考生（注意：近年国家和省逐步放开外省户籍学生

参加高考政策，外省户籍学生需确保符合当年广东省随迁子女高

考必达条件）。

三、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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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需在 3 月 22日—27 日报名期间，登录佛山市中考管理

系统（https://exam.edu.foshan.gov.cn:49000/iexam/），使

用准考证号和密码登录进入“特长生术科考试报考”页面，选择

“职教本科培养实验班”并选择相应招生学校进行报名。

四、测评内容、时间安排及要求

（一）测评内容：报名考生需参加综合测评。测评依据初中

阶段学科知识，测评内容主要为初中阶段的学科基础，包括语言

文字综合应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专业基础素养测试。测评采

取笔试或面试形式，具体测评内容及场室安排以学校公布为准。

选报考生可从 4 月 10 日起关注报考学校微信公众号，各中职学

校将专题推送有关“职教本科培养实验班”内容，遇有其他报考

疑问可向意向报考学校咨询。

（二）测评时间和地点：考生需在综合测评前 30 分钟到达

所报考学校，听从学校安排到指定场室准备，报到点和考务安排

见学校现场指示。考场综合测评时间、地址及联系电话如下：

综合测评时间：2026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 时

1.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南海区狮山镇桂丹路100号，联系电话：86685603

2.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南海区大沥镇河东中心路9号，联系电话：85779819

3.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南海区西樵镇上金瓯，联系电话：86238352

4.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松岗校区：南海区狮山松岗大道78号，电话：8520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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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校区：南海区狮山官窑校前路13号，电话：85883505

5.南海区职业高级中学

南海区九江镇教育路24号，联系电话：86505009

（三）考生须知：考生须自备笔试文具，携带本人的身份证

或户口本、《2026 年佛山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体育考试准考证》

（中考报名系统上打印）现场确认后，参加综合测评。

五、测评成绩公布

学生参加综合测评 7 个工作日后，可进入选考学校微信公众

号查询个人的综合测评结果，如对结果有疑问可申请复核。经核

验无误后，学校将从高分到低分确定符合报名资格的考生名单报

区招生办备案。

六、录取原则和方法

综合测评结果仅用作选考学校的“职教本科培养实验班”招

生层次填报资格，经综合评价合格的考生，需要结合自身专业兴

趣和测评结果，在佛山市中考志愿填报系统相应层次选报“职教

本科培养实验班”学校和专业，最终确定中考该层次志愿。考生

必须参加中考，按志愿批次录取。

中考录取时，考生将按照南海区教育局划定的该批次最低录

取控制分数线进行投档（如：2025年“职教本科培养实验班”最

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550分），如考生被“职教本科培养实验班”

批次录取，将不能参加后续其他批次（层次）志愿录取以及高中

补录，选报考生请关注往年投档情况，务必清楚该批次（层次）

录取先后原则。

达到控制线上的考生按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若计划数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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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数相同的，则采用“同分比较原则”优先录取，即：①比

较是否符合优先录取政策；②优先录取综合素质评价达标的考

生；③比较考试科目总分（不含加分）；④比较语文、数学、

英语三科总分；⑤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

法治、历史顺序比较单科成绩，直至找出优先者。未能达到控

制线的考生不予录取，参加后续批次录取。

七、收费及其他

（一）参加“职教本科培养实验班”招生报名及综合测评，

不收取报名、考试等费用，考生往返、食宿等费用由个人自理。

被正式录取“职教本科培养实验班”的学生为公费生，中职三年

均享受国家免学费政策，在读期间的住宿、教材、伙食等杂费，

均按物价部门公布的标准收取。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国家

助学金。

（二）考生在测评期间要服从考场安排，遵守考场的各项规

定。如发现有不服从安排、扰乱考试秩序或冒名顶替及其他作弊

行为者，将严肃处理。

附件：各中等职业学校微信公众号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局

2026 年 3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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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中等职业学校微信公众号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南海区职业高级中学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6 年 3月 12日印发


